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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采集器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野外数据采集器进行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采集的原则、要求和作业技术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国家林业局 2004年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补充技术规定》国家林业局 2008年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补充技术规定》国家林业局 2008年 

 

野外数据采集器 Field Data Collector 

通过专用软件,采集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外业调查数据的智能移动终端。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NS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采用全球卫星无线电定位技术确定时间和目标的空间位置的系统。 

4 总则 

——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使用野外数据采集器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

规定》和《<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补充技术规定》中要求的各项调查因子数据，

以及各清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需要而特定增加的调查因子数据； 

—— 野外数据采集器应安装采集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外业调查数据的专用软件； 

—— 野外数据采集器一般应与 GNNS接收设备结合使用。GNSS设备应符合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的有关技术要求； 

—— 野外数据采集器一般应与 GNNS接收设备结合使用。GNSS设备应符合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的有关技术要求； 

—— 野外数据采集器采集的外业调查数据包括文字和代码、数值以及空间信息等。 

5 硬件要求 

设备选取 

设备选取应符合以下规定： 

—— 野外数据采集器应包括移动操作系统、笔针、储存卡、输入输出端口、备用电池、连接线、

AC充电器，以及生产厂商质量保证书和保修证明等。宜选用适应野外调查环境使用的工业级

产品； 

—— 野外数据采集器输入输出端口应包括无线蓝牙、USB接口，以及 CF/SD/MMC卡中的任意一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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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数据采集器必须附带使用说明书和驱动程序，以及与台式计算机或便携计算机连接的

USB连接线； 

—— 野外数据采集器电池的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8h。 

设备检验 

5.2.1 一般检视 

一般检视应符合下列规定： 

—— 外观良好，型号正确； 

—— 种部件及其附件匹配、齐全和完好； 

—— 需紧固的部件不得松动和脱落； 

—— 设备使用手册和处理软件操作手册及存储介质齐全。 

5.2.2 通电检验 

通电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有关信号灯工作正常； 

—— 按键和操作系统工作正常； 

—— 软件安装后工作正常； 

—— CF/SD/MMC卡插入后工作正常； 

—— 数据传输性能完好。 

5.2.3 设备使用 

设备使用注意以下几点： 

—— 使用 GNSS接收设备时，还应单独对 GNSS接收设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 

—— 首次使用野外数据采集器时，应进行初始化设置。 

设备维护 

设备应按下列要求进行维护和保管： 

—— 应指定专人保管，不得碰撞和重压，也不得随意拆卸； 

—— 使用人员须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 

—— 注意防震、防潮、防晒、防尘、防蚀、防辐射，其接口和卡槽要经常保持清洁； 

—— 避免用力按压野外数据采集器显示屏幕，避免用尖利或研磨性物件接触触摸屏； 

—— 不宜存放在高温、高湿等极端环境中。 

6 数据采集软件功能 

数据采集软件基本要求 

6.1.1 标准性 

数据采集软件数据项目和格式、各项调查因子名称与代码必须与《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

和《<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补充技术规定》一致，并与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实现无缝连接。 

6.1.2 可扩展性 

应满足用户对调查因子扩展及调整的需求。 

6.1.3 便捷性 

在录入优势树种等选项较多的因子时应根据野外数据采集器的特性设计，方便选择录入。应尽量集

成有关林业法规及技术规程、操作细则等文档内容。 

基本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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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样地调查总体信息模块 

主要包括总体名称、样地号、样地形状、样地面积、样地间距、样地地理坐标（纵坐标和横坐标）、

地形图图幅号、卫片号、地方行政编码和林业行政编码、地（市、州）、县（市、旗）、乡（镇）、村

（林班）、小地名、林业企业局、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林场（国有和集体）、调查员及其工作单位、

向导及其工作单位、检查员及其工作单位、调查日期、检查日期等信息因子。其中调查日期和检查日期

由采集软件自动产生。 

6.2.2 样地定位与测设模块 

主要包括样地号、从驻地出发时间、找到样地标桩时间、引点坐标方位角、磁方位角、引线距离、

罗差、引点定位树、样地引点位置图、样地位置图、引点特征说明和样地特征说明等地理及空间分布信

息。 

6.2.3 样地引线及周界测量记录模块 

主要包括测站、方位角、倾斜角、斜距、水平距、距离累计等，其中水平距在输入倾斜角和斜距后

由采集软件自动计算得出。在样地周界测量结束后，闭合差应由采集软件自动产生。 

6.2.4 样地因子及跨角林调查记录模块 

主要包括样地调查因子和跨角林调查记录以及各单位自行增加的调查因子。这些因子大部分需采

用下拉式菜单，以点击录入的方式来完成调查数据记录。采集软件在设计时应对各因子的阈值范围进行

预先设定，以避免错误和无效数据的产生。 

6.2.5 样地每木检尺记录和样木示意图模块 

主要包括样地号、样木号、立木类型、检尺类型、树种、胸径、采伐管理类型、林层、跨角地类序

号、样木的方位角、水平距等调查因子。需采用直接记录数值或下拉菜单选择式录入的方法，对于录入

因子要设置如检尺类型与样木胸径、采伐管理类型与检尺类型等多种逻辑检验功能。样木位置记录需提

供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输入现地测量的实际方位角和距离，输入结束后采集软件会自动绘制样木位置

图，另外也可在设定原点后直接在样木位置图上直接标记，由系统自动生成样木的方位角和距离。为了

解决样木较多和分布密度较大的问题，采集软件需提供样木位置图的缩放功能，同时，在示意图上点击

样木可以查看样木的简单信息如样木号、树种、方位距离等。样木输入结束后，通过选择样木，采集软

件可以调用平均样木调查记录模块。 

6.2.6 平均样木调查记录模块 

主要包括样木号、树种、胸径、树高、枝下高、冠幅等。采集软件可自动计算样木测高的平均树高，

并写入样地调查表中的平均树高因子项。 

6.2.7 检查纠错模块 

6.2.7.1 一般要求 

调查数据采集完毕后，软件应执行逻辑检查。如逻辑检查发现错误，需弹出对话框，提示调查人员

修正。逻辑检查不通过，不允许退出。 

6.2.7.2 样地因子逻辑检查 

样地因子逻辑检查应包括样地号、样地类别、地形图图幅号、纵坐标、横坐标、GNSS纵坐标、GNSS

横坐标、县代码、地貌、海拔、坡向、坡位、坡度、荒漠化类型、沙化类型、地类、土地权属、地类面

积等级、有无特殊对待等调查因子应设定为必填项目。样木总株数、调查日期应设定为自动产生。荒漠

化程度、沙化程度、石漠化程度、毛竹林分株数、杂竹散生株数等调查因子应设定为提示调查因子。 

—— 当样地地类确定为林地（包括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苗圃地、无立木林

地、宜林地和林业辅助生产用地）时，土壤名称、土层厚度、腐殖质层厚度、枯枝落叶厚

度、灌木覆盖度、灌木平均高、草本覆盖度、草本平均高、植被总覆盖度、植被类型、侵蚀

沟和崩塌面积比、土壤水蚀等级、土壤风蚀等级、森林类别以及植被调查记录等调查因子应

设定为必填项目。林木权属、公益林事权等级、工程类别、工程建设措施、可及度等调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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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应为提示项目。若填写了公益林事权等级，则公益林保护等级应为必填项目；若林种填写

为用材林、薪炭林或经济林时，商品林经营等级等应为必填项目；若林种填写为经济林时，

经济林产期应为必填项目。当乔木用材林龄组达到近熟林以上时，可及度为必填项目； 

—— 当样地地类确定为有林地时，林种、起源、优势树种、平均年龄、龄组、平均胸径、平均树

高、郁闭度、森林群落结构、林层结构、树种结构、自然度、森林类别、森林灾害类型、森

林灾害等级、森林健康等级等调查因子应设定为必填项目。其中，郁闭度应在 0.20～1.00

之间（含 0.20）；优势树种和平均年龄人工填写后，软件自动填写龄组；平均胸径和样木总

株数根据样木因子自动计算； 

—— 当样地地类确定为疏林地时，林种、起源、优势树种、平均年龄、龄组、平均胸径、平均树

高、郁闭度、森林类别、天然更新等级等调查因子应设定为必填项目。其中，郁闭度应在

0.10－0.19之间；优势树种和平均年龄人工填写后，软件自动计算填写龄组；平均胸径和样

木总株数根据样木因子自动计算； 

—— 当样地地类确定为灌木林地时，林种、起源、优势树种、平均年龄、森林类别等调查因子应

设定为必填项目。若地类为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还应填写森林灾害类型、森林灾害等

级、自然度和森林健康等级调查因子； 

—— 当样地地类确定为未成林地时，起源、优势树种等调查因子应设定为必填项目。其中，当样

地地类确定为未成林造林地时，“未成林造林地调查记录”表为必填表； 

—— 当起源为天然时，植被类型应填写为自然植被； 

—— 当前后期地类或类型发生变化的，应填写地类变化原因。 

6.2.7.3 样木因子逻辑检查 

样木因子逻辑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样地内存在检尺对象的，立木类型、检尺类型、树种、胸径、采伐管理类型、林层、跨角地

类序号、方位角、水平距应设定为必填项目； 

—— 样木序号不允许存在 0值，新增样木序号应在前期最大号后自动续编。样木检尺胸径不允许

小于 5cm； 

—— 前期为进界木、保留木、漏测木、胸径错测木、树种错测木、类型错测木的，如果调查时候

没有枯死、枯倒和采伐的，本期不允许记载为进界木和漏测木； 

—— 样木生长正常，本期检尺类型不允许填写为胸径错测木，样木前后期树种一致，不允许填写

树种错测木； 

—— 本期新增加的样木，检尺类型只允许填写为进界木、漏测木或新增检尺对象。 

6.2.7.4 跨角因子逻辑检查 

跨角因子逻辑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跨角地类必须是乔木林地或疏林地； 

—— 跨角林调查记录中跨角序号应与每木检尺记录中的跨角序号一致； 

—— 本期为枯死木、枯倒木、多测木、采伐木的，跨角序号应与前期一致； 

—— 跨角林面积比例应小于 50%，当跨角林面积比例等于 50%时，应提示注意主地类和跨角地类

的确定。 

6.2.7.5 其他因子检查 

其他因子逻辑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样地引点位置图、样地位置图和样木位置示意图应能实现放大和缩小； 

—— 其它调查因子逻辑检查应主要针对是否存在缺漏项，文字记录是否齐全； 

—— 用户扩展的调查因子的逻辑检查应能由用户自行设定； 

—— 专业调查软件应对各因子的取值范围、数据类型、度量单位进行预先设定，避免产生错误和

无效数据。 

6.2.8 其它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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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前期调查数据导入模块、荒漠化/石漠化程度调查记录模块、森林灾害情况调查记录模块、

植被调查记录模块、天然更新情况调查记录模块、复查期内样地变化情况记录模块、下木调查记录模块、

未成林造林地调查记录模块等。 

7 工作流程 

培训工作 

培训工作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操作人员使用野外数据采集器前应接受专门技术培训； 

—— 培训时间不少于 2个工作日； 

—— 技术培训方式应采用理论授课和外业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内容应包括野外数据采集

器软硬件操作，采集、备份和传输数据等； 

—— 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使用野外数据采集器进行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野外数据采集工作。 

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应至少完成以下内容： 

—— 数据采集前应检查电池容量是否充足，野外数据采集器及其附件是否携带齐全； 

—— 数据采集前应检查野外数据采集器内存和储存卡容量是否充足； 

—— 数据采集前应检查野外数据采集器的初始化设置是否正确； 

—— 数据采集前应预置上期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 

—— 使用外置 GNSS接收设备与野外数据采集器连接时，应正确使用数据连接线连接，并设置好

GNSS数据采集参数。 

采集作业 

采集作业要严格按照以下步骤完成： 

1) 采集数据过程中应保证野外数据采集器工作正常，数据记录正确，避免出现突然断电、死

机等情况发生； 

2) 采集数据过程中不应进行强行关闭、重启野外数据采集器等操作，避免调查数据丢失； 

3) 野外数据采集器与 GNSS接收设备连接使用时，应确保 GNSS接收设备不受震动或被移动，

不在附近使用对讲机、手机等； 

4) 经认真检查，作业项目均已全面完成，并符合要求，记录与资料完整无误，采集数据作业

方可结束； 

5) 应在离开调查现场前数据备份，并定时传输至计算机保存。 


